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屯矿业”或“上市公司”)、
贵州华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矿业”）、四川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

锌锗”）、汉源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源盛屯锌锗”）、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科立鑫（珠海）”）。

●公司下属公司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玛矿业”）以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

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采矿权为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东区支行（以下简称

“中国工商银行厦门东区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04,271.57万元整的授信提供抵

押担保。

公司为下属公司华金矿业在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册亨支行（以下简称“贵阳银行册亨

支行”）申请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为下属公司盛屯锌锗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成都

分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为下属公司盛屯锌锗在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银金租”）办理的

108,085,729.96元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下属公司汉源盛屯锌锗在

浦银金租办理的162,128,594.93元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为下属公司科立鑫（珠海）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珠海分行”）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为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公司埃玛矿业就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采矿权与中国工商

银行厦门东区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意为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厦门东区支行申请的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壹拾亿肆仟贰佰柒拾壹万伍仟柒佰元整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保

证期限为十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本次担保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埃玛矿业已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盛屯矿业

（1）公司名称：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年01月14日

（3）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36号3#楼101号A单元

（4）法定代表人：熊波

（5）注册资本：309,061.1551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对矿山、矿山工程建设业的投资与管理；批发零售矿产品、有色金属；黄金

和白银现货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智能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接受委托

经营管理资产和股权；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7）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净额（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7,528,507,486.37
20,630,179,992.47
16,898,327,493.90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5,730,460,453.80
2,005,394,698.48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39,397,840,705.76
22,037,978,534.60
17,359,862,171.16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5,666,696,078.55
291,173,771.2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埃玛矿业

被担保方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盛屯矿业

抵押担保

十年

人民币104,271.57万元整

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
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
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
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律师费、拍卖费、变卖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议程序，公司下属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

控，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

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5年4月14日召

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25日和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公司与贵阳银行册亨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华金矿业在贵阳银行册亨支行申请

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大写)壹亿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五年。

公司与中信银行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盛屯锌锗在中信银行成都分行申请

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大写)伍仟万元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浦银金租签订《保证合同》，为盛屯锌锗在浦银金租全部租金人民币（大写）壹亿零

捌佰零捌万伍仟柒佰贰拾玖元玖角陆分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保证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公司与浦银金租签订《保证合同》，为汉源盛屯锌锗在浦银金租全部租金人民币（大写）壹

亿陆仟贰佰壹拾贰万捌仟伍佰玖拾肆元玖角叁分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

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公司与兴业银行珠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科立鑫（珠海）在兴业银行珠海分行

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伍仟万元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华金矿业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8,163.00万元，为盛屯锌锗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54,
793.69万元，为汉源盛屯锌锗提供担保的余额为78,800.16万元，为科立鑫（珠海）提供担保的
余额为16,865.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华金矿业
（1）公司名称：贵州华金矿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11月15日
（3）注册地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丫他镇
（4）法定代表人：张明凯
（5）注册资本：人民币6,400万

（6）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

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选矿；贵金属冶炼；矿物

洗选加工；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矿石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矿产资源勘查；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制造；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回

收修理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华金矿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净额（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325,690,529.91
358,966,583.86
-33,276,053.95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32,811,676.26
-3,235,695.63

355,509,290.01
402,742,536.20
-47,233,246.19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36,405,523.55
-14,237,943.52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华金矿业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2、盛屯锌锗

（1）公司名称：四川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年03月02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回隆镇四川石棉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龙双

（5）注册资本：人民币160,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 冶炼；高性能有

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制品研发；货物进出口；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矿物洗选加

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废物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盛屯锌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净额（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5,206,251,245.86
3,231,351,328.08
1,974,899,917.78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4,456,954,278.94
-52,919,462.24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5,748,869,195.95
3,837,646,518.52
1,911,222,677.43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895,063,799.90
-66,179,198.95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盛屯锌锗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3、汉源盛屯锌锗

（1）公司名称：汉源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07月28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汉源县万里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龙双

（5）注册资本：人民币130,000万元

（6）经营范围：铅锌技术研发、推广、应用；矿产品购销；锌锗系列产品冶炼、深加工、销售；

新能源材料、电子材料研发、生产、销售；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冶炼、销售；锌锗原料伴生金属及

废渣综合回收、加工、销售；锌焙砂加工、销售；硫酸生产、销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销售；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汉源盛屯锌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净额（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250,199,021.68
2,725,949,089.40
1,524,249,932.28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5,398,178,688.07
74,460,876.62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5,404,150,140.72
3,893,221,328.76
1,510,928,811.96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162,138,366.15
-15,357,935.36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汉源盛屯锌锗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4、科立鑫（珠海）

（1）公司名称：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年12月18日

（3）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浪涌路6号

（4）法定代表人：郑良明

（5）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万元

（6）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材料

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

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科立鑫（珠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净额（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851,082,017.16
326,585,221.15
524,496,796.01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641,756,222.99
35,726,809.09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838,502,022.33
287,419,837.43
551,082,184.90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89,175,012.43
25,702,281.04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科立鑫（珠海）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盛屯矿业

华金矿业

连带责任保证

五年

人 民 币 10,000
万元整

主 合 同 项 下 全
部 债 权 本 金 及
利息(包括复利、
罚 息 及 迟 延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期 间 依 法 应
当 加 倍 支 付 的
利息)、违约金赔
偿金、乙方垫付
的 有 关 费 用 以
及 乙 方 实 现 债
权 和 担 保 物 权
的 费 用 包 括 但
不限于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差
旅费、执行费、
评 估 费 、拍 卖
费、查询费、律
师代理费等。

盛屯锌锗

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人 民 币 5,000 万
元整

主合同项下债务
清偿完毕前产生
的全部利息、罚
息 、复 利 、违 约
金、损害赔偿金、
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迟延
履行金以及为实
现债权、担保权
利等所发生的一
切费用和其他所
有应付的费用之
和。

盛屯锌锗

连带责任保证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人 民 币 108,085,729.96元

主债权和由主债
权产生的利息、
逾期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
及其他为签订或
履行本合同而发
生的费用，以及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
责任发生的全部
费用，以及债权
人根据主合同要
求债务人缴纳的
保证金（押金）及
债务人在主合同
项下应当履行的
其他义务。

汉源盛屯锌锗

连带责任保证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人 民 币 162,128,594.93元

主债权和由主债
权产生的利息、逾
期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
本合同而发生的
费用，以及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追究债务
人违约责任发生
的全部费用，以及
债权人根据主合
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 的 保 证 金（押
金）及债务人在主
合同项下应当履
行的其他义务。

科立鑫（珠海）

连带责任保证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三年

人民币 5,000 万元
整

主合同项下应向授
信人偿还或支付的
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
利息及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华金矿业、盛屯锌锗、汉源盛屯锌锗、科立鑫（珠海）是公司的下属公司，上述担保是根据

公司下属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

行为。上述担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722,826.10万元，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6.71%，其中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 17,
204.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705,622.1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45.60%，公司对外担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0711 证券简称：ST盛屯 公告编号：2025-030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进展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黄大庆先生、秦立罡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黄大庆）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9.25%
8.45%
是□ 否√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向（秦立罡）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48%
5.68%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黄大庆

秦立罡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
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
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收到股东黄大庆先生、秦立罡先生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比例触

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2025年7月14日至2025年7月18日，黄大庆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79,9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0%。黄大庆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7,840,998股变动至 7,161,0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9.25%减少至 8.45%，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秦立罡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682,1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0%。秦立罡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5,495,850股变动至 4,813,7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由6.48%减少至5.68%，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黄大庆

秦立罡

变动前股数
（股）

7,840,998

5,495,850

变动前比例
（%）

9.25

6.48

变动后股数
（股）

7,161,067

4,813,707

变动后比
例（%）

8.45

5.68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____（请
注明）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____（请
注明）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
间

2025 年 7 月14 日 至2025 年 7 月18日

2025 年 7 月14 日 至2025 年 7 月18日

资 金 来 源
（仅增持填

写）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 5%以上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及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

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大庆先生、秦立罡先生仍在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其

严格遵守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向广大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88071 证券简称：华依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麗臣奧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注册结果为准，以下简称

“香港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100万美元。

2、对外投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相

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事项，尚需取得发改委、商务部门及外汇管理部门等相关政

府机关的备案或批准，以及在香港相关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

3、本次对外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香港子公司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麗臣奧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Resun Auway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IMITED
3、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4、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5、经营范围：贸易、化工产品贸易、技术咨询和服务、对外投资

6、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方式为货币出资，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7、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上述均为暂定信息，最终以国内的境外投资主管机关的备案或审批结果以及香港当地相

关部门核准结果为准。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上述全资子公司的设

立事宜。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是公司落实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拓展

海外市场，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对公司长期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积

极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股东的利益。

2、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审批风险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需经有关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存在公司未能获得主管部门备案或审

批通过的风险；同时也需香港相关部门的审批或注册登记。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符合规定的审议、报备程序。

（2）经营管理风险

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及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公司本次投资设立的香港子公

司在运营过程中将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与管理风险。公司将严格遵守香港当地法律和政府

政策，加大管理力度，依法合规开展香港子公司设立工作和后续的经营活动。

3、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是公司从整体战略角度出发，促进未来业务发展的重要

布局。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和发展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1218 证券简称：丽臣实业 公告编号：2025-025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安孚科技”）于2025年3月7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

司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孚电池”）与南平市绿色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平绿色产业基金”）、高能时代（广东横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

时代”）签署合资协议，共同合资设立新型电池中试平台合资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8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5）。

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本次投资合作中，作为福建省南平市政府投资平台的南平绿色产业基金希望通过本次合

作，招商引资高能时代落地南平市，并利用南孚电池在产业化、生产经营管理、品牌及渠道等

方面的优势，以推动当地新能源产业发展。合资协议签署后，公司与南平绿色产业基金积极

沟通，推进合资公司设立及项目落地，希望为南孚电池开辟新的赛道，推动公司未来可能的产

业升级。但截至目前，合资公司尚未设立，各方亦均未实际出资。

经了解，高能时代控股股东股份已被冻结，其经营稳定性及履约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可能对项目后续运作造成实质性风险。基于上述情况及风险防控考虑，为避免各方投资损

失，南平绿色产业基金向南孚电池发函告知其决定终止本次《合资协议》相关合作事宜，并确

认在本次投资事项中公司和其均不存在违约行为，亦不因此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基于上述情况，为防范投资风险，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三、本次终止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合资公司尚未设立，公司未发生实际投入，且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亦不因此承担任

何违约责任；同时本次终止也是充分考虑高能时代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和项目投资风险而做

出的决定。本次终止合资公司投资事项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南孚电池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3031 证券简称：安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6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投资情况

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2023年4月13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

上海宜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参与土地竞拍的议案》，同意：为实现公司产业布局，公司子公司

上海宜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拟在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竞拍约53亩地，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6,000万元。该土地取得后，计划建设包装制品制造建设项目（项目具体名称以当地政

府备案为准），预计该项目总投资不超过5亿元。同意上海宜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管理

层就上述事项与当地政府沟通，并办理项目备案、签署相关协议、土地竞拍以及项目建设、项

目实施等相关手续。

二、项目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宜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竞得上海市金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挂牌出让的宗地编号为“金山区 JSS2-0401单元 11-12地块（CB_201207005）”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签订《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土地竞拍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出让人：上海市金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地块名称：金山区 JSS2-0401单元11-12地块（CB_201207005）

3、四至范围：东至小张泾河，南至棕榈泉（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西至鸿尊路，北至

新新河

4、出让面积：35024.75平方米

5、出让年限：20年

6、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7、土地价款：4,207万元

四、本次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拍取得上述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主要用于包装制品制造建设项目的建设需要，有助

于项目的顺利推进和实施，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符合公司长期

发展战略，亦为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五、风险提示

本次竞拍取得上述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后，公司将积极推进有关事项的落实；项目实施过

程中，可能受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其实施进度和实施内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除此之外，项目的建设实施需要一定的周期，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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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同意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43 号），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726,104 股，发行价格为 57.88 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 3,514,826,899.52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费用人民币 16,389,101.09 元（不含增值

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98,437,798.43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全部到账，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 第ZF10029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制度。公司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

情况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项目名称

重庆年产 120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和 60万套汽车内饰功能
件项目

宁波前湾年产220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项目

宁波前湾年产50万套汽车内饰功能件项目

宁波前湾年产110万套汽车内饰功能件项目和年产130万套
热管理系统项目

宁波前湾年产160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项目

安徽寿县年产30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项目和年产50万套汽
车内饰功能件项目

湖州长兴年产80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项目和年产40万套汽
车内饰功能件系统项目

智能驾驶研发中心项目

合计

投资总额
（万元）

120,000.00
156,297.38
28,586.10

203,610.72
114,648.87
48,730.39
81,556.29
44,400.00

783,429.75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万元）

60,000.00
75,000.00
10,000.00
83,000.00
50,000.00
19,843.78
15,000.00
37,000.00

349,843.78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2025年6月17日、7月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拟将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宁波前湾年产 110万套汽车内饰功能件项目和年产 130万套

热管理系统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部分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38,000.00元，投向“泰国年产

130万套热管理系统项目”（以下简称“新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含孙公司）

拓普泰国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拓普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前

项目名称

宁 波 前 湾 年
产110万套汽
车 内 饰 功 能
件 项 目 和 年
产130万套热
管 理 系 统 项

目

总投资金
额

203,610.72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金

额

83,000.00

募集资金
已 投

入金额

16,004.06

变更后

项目名称

宁波前湾年产 110
万套汽车内饰功
能件项目和年产130万套热管理系

统项目

泰国年产130万套
热管理系统项目

总 投 资 金
额

203,610.72

64,800.00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金

额

45,000.00

38,000.00

募集资金
已 投

入金额

16,004.06

-

注：上述已投入金额为截至2025年3月31日数据。

上述募投项目变更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拓普集团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上述“泰国年产130万

套热管理系统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含孙公司）拓普泰国科技有限公司、宁波

拓普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其中，拓普泰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基建工程、境外设备、流

动资金的投入及后续生产运营，宁波拓普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协助进行国内设备的采购。具

体请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拓普集团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泰国年产130万套热管理系统项目”的投资路径为：宁波拓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分别在

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拓普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拓普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其为主

体在泰国设立全资子公司拓普泰国科技有限公司并建设生产基地，具体如下：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2025年7月18日，公司与宁波拓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拓普香港控股有
限公司、拓普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拓普泰国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和下表中的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基本信息如下：

开户单位

宁波拓普汽车电子有
限公司

拓普香港控股有限公
司

拓普香港投资有限公
司

拓普泰国科技有限公
司

开户银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碶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中国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86011110001660094
FTN86030000246012
FTN86030000247010

100000301330322100000301330333100000301330344

金额（元）[注]
0.00
0.00
0.00

0.00

注：账户余额截至2025年7月8日数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甲方1”）、宁波拓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拓普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拓普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拓普泰国科技有限公司（上述4家法人简称“甲方2”）（以下合并统称“甲方”）与
上表中的专户银行（以下简称“乙方”）、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分
别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2分别在上表中对应的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下称“专户”），账号分别如上
表所示。截止2025年7月8日，上表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均为0.00元。上述专户仅用于甲方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泰国年产 130万套热管理系统项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并支付甲方为项目产生的费用和其他付款，专户内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
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
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万鹏、肖雁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专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甲方及乙方均应当及时以传真、邮件等书面方式通知
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即构成违
约，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如果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
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者丙方有权要求
甲方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注销专户。如甲方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等原因需要变更专
户开立银行或开立账户，且需要与相关银行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甲、乙、丙
三方同意自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生效之日（以甲方提供的实际生效的协议文本
为准）起本协议自行终止。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
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以丙方通知为准)解除。

特此公告。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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